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辦理家庭類外籍勞工新舊雇主接續聘僱流程圖

收件後當週五公告於本中心大門口及中心網站內。





外勞隔週繼續公告第二次。





否





協調不成立





協調成立新舊雇主及外勞三方簽切結書，並核發接續聘僱證明，外勞自切結日起由新雇主承接。





外勞轉換雇主協調會固定於每週五上午九點三十分舉行（先由外勞諮詢中心人員訪談外勞），協調過程由申請承接者或仲介及外勞參加。





舊雇主轉換外勞所需文件





協調成立





不同意





同意





轉出收件（外勞站）


週一至週二





承接收件（外勞站）


週一至週二





1.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表（接續聘僱外勞）。


2.切結書(如為仲介公司需蓋公司大.小章)。


3.勞委會核准函或求才證明書正影本。


4.申請人及受照顧人戶口名簿影本。


5.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證明書或移民相關證明文件。


2.船舶被扣押、沉沒或修繕而無法繼續作業之證明文件。


3.原雇主關廠、歇業或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經終止勞動契約之證明文件。


4.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不可歸責受聘僱外國人事由之證明文件。


請於期限內至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轉出登記。





外勞雇主轉換原因





協調結果





外勞不同意轉換，原雇主應為該外勞辦理離境手續並協助其出境境。





新雇主承接外勞所需文件





外勞同意轉換雇主？








依勞委會所定之優先順序決定，如同一順位之承接人二人以上於協調會前抽籤決定。





1.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表（外勞轉出）。


2.切結書(如為仲介公司需蓋公司大.小章)。


3.勞委會廢止函或撤銷函(如受監護人往生請附死亡證明書影本)。


4.勞委會原召募函或核准接續聘僱函。


5.勞委會原聘僱許可函（附外勞名冊）。


6.外勞本人同意轉換之中英文同意書(需外勞簽名蓋手印)。


7.衛生局核發之外勞最後一次体檢備查函影本(或入境体檢表)。


8.外勞居留證、護照影本。


9.原雇主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雇主須到場)。





由其他經協調不成立有意願承接之新雇主繼續與該外勞協調。





協調結果





外勞經二次公告無新雇主願承接或不接受工作者，由原雇主辦理離境。





協調不成立





協調成立





新舊雇主領取接續聘僱證明書（黃藍聯），外勞自切結日起由新雇主承接。





無法區分順位且有二人以上登記同一外勞者，於每週五協調會之前（早上九點十分）抽籤，依抽籤順序與外勞協調（逾時或未抽者以收件編號之順序決定）。








